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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杀妻焚尸案开庭，“是否预谋”成焦点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严豪杰杀人后又放火，情节恶劣，依法应当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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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 1 时 45 分，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被告人严豪杰故意杀人、

放火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严豪

杰及其辩护人、 被害人的诉讼代理

人到庭参加诉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

控： 今年 3 月 20 日 8 时许， 被告

人严豪杰驾车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其

岳父住处， 在二楼卧室内向其妻被

害人刘某索要钱款用于归还赌债，

遭拒绝后持刀连续戳刺刘某颈部致

刘某死亡。 为毁尸灭迹， 严豪杰在

该卧室内用打火机点燃书本等物引

燃屋内物品后逃离现场， 致该房屋

二楼严重毁损并焚尸。 严豪杰作案

后自动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

述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

人严豪杰故意杀人， 又以放火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 其行为分别应以故

意杀人罪、 放火罪追究刑事责任。

严豪杰有自首情节， 但其为归还赌

债， 残忍杀害新婚妻子， 杀人动机

卑劣， 杀人后又放火毁尸灭迹， 情

节恶劣，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依法应当严惩。

庭审中， 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严豪杰，并出示了相关证据，辩

护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围绕“是

否预谋杀人”“是否具有立功情节”

“是否因为被告人自首可以对其从

轻处罚”等发表了质证、辩论意见。

被告人严豪杰进行了最后陈述。

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家属旁听了

庭审， 当日下午 4 时 15 分， 法庭

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姜叶萌

本报讯 手机一直“在身边”，

支付宝绑定银行卡里的钱却不翼而

飞， 更为蹊跷的是， 同住一屋的室

友也不见了踪影。 近日， 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盗窃

案， 并当庭作出一审宣判， 被告人

小徐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缴获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老孙和小徐原本在一家私房菜

饭店打工， 两人同住员工宿舍， 是

睡下铺的室友。 看着周围的人都在

用支付宝， 老孙也想使用手机上的

支付宝功能， 但苦于自己年纪大

了， 操作不来， 于是找室友小徐教

其使用支付宝。

今年 3月初， 小徐帮老孙的支

付宝绑定银行卡， 并教其用支付宝

转账。 原本老孙还心存感激， 没想

到的是， 因为这次帮忙， 自己银行

卡里的存款被惦记上了。

4 月 2 日， 老孙突然发现银行

卡里的钱没了， 于是去银行拉明细

查询， 这一查老孙才发现， 在自己

毫不知情下， 银行卡里的钱都通过

支付宝转账的形式被转走了。 思前

想后， 老孙怀疑是小徐所为， 于是

选择报警。

7 月 10 日， 公安民警在小徐

的老家将其抓获， 并当场从其身上

查获作案使用的手机一部。

“因为疫情， 饭店 2个月没发

工资， 我的钱花完了， 就想到从老

孙的支付宝里转钱。” 据小徐交代，

3 月 10 日的晚上， 趁老孙熟睡之

际， 他偷偷从老孙的枕头下取出手

机。 由于老孙的手机未设开机密

码， 小徐几乎没遇到任何障碍便登

录了老孙的支付宝账号。 几番尝

试， 小徐探知老孙的支付宝开了小

额免密支付功能 ， 免密额度是

1000元。 当晚， 小徐给自己转了 3

笔钱共 1500 元后， 暂时收手， 为

避免被发现， 小徐删除了转账记

录、 提示短信， 才把手机重新放回

老孙的枕头下。

第一次转账后， 小徐一直战战

兢兢， 生怕被发现。 然而过了几

天， 第一次转账的钱都花光了， 老

孙还没发现自己钱少了， 于是小徐

在 3 月 20 日晚如法炮制进行了第

二次转账。 又过了几天， 老孙依然

没发现自己卡里的钱少了， 这时小

徐的胆子更大了， 每隔几天， 便趁

老孙睡着时疯狂转账给自己。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小徐于今

年 3月 10 日至 3 月 30 日， 趁室友

老孙熟睡时， 采用支付宝转账的方

式， 分 50 余次从老孙账号内窃取

钱财共计 5万余元后逃逸回老家。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小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小徐犯盗

窃罪罪名成立。 被告人小徐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且自

愿认罪认罚， 并在家属的帮助下退

赔全部赃款， 在案件审理期间预缴

了罚金， 确有悔罪表现， 依法可从

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闫理

本报讯 办婚宴置酒答谢宾

朋， 肯定希望喜酒保质保真， 华某

通过朋友购买 10 箱飞天茅台， 没

想到竟被亲友指出这是假酒。 华某

将周某某诉至法院， 要求退赔货款

8.4 万元并要求按照货款三倍金额

支付赔偿款。 日前， 松江法院审理

此案， 最终达成由周某某返还华某

8万元货款的调解协议。

2018 年初， 华某经其好友罗

某介绍， 通过罗某的老公周某某所

谓的“内部渠道”， 按每瓶低于当

时市场价两百余元的价格， 购买了

10 箱 53 度飞天茅台酒 （总价款

8.4 万元）， 准备用于自己即将举行

的婚宴。 华某丝毫未怀疑酒的真

假， 带着回老家举办婚礼。 然而两

个月后， 华某却被亲友提醒酒的口

感不对， 怀疑是假酒。 原来之前

华某也曾托别的朋友通过所谓

“内部渠道” 购买过一批茅台酒，

后被查出是假酒。 华某一边跟罗

某交涉要求退赔货款， 一边向公

安机关报案并将婚宴所剩的 7 箱

茅台酒送检。 经鉴定， 该批酒同

样属于“假冒贵州茅台酒”， 后罗

某的丈夫周某某也因“涉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后经查明， 因周某某非该

销售人员， 其仅是从中牵线作用，

故公安机关对其终结侦查， 解除羁

押。 华某将周某某诉至法院， 要求

退赔货款 8.4 万元及相应利息， 并

要求按照货款三倍金额支付赔偿款

25.2万元。

审理中， 周某某辩称， 其与华

某之间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其

仅是在华某的授意下向第三方销售

者订购了华某指定的茅台酒， 双方

属于代理关系， 其不属于经营者，

华某要求“退一赔三” 于法无据。

且对华某送检样本的关联性有异

议， 华某前后两次通过不同渠道购

买了同款茅台酒， 可能这次送检的

样本是之前购买的假酒。

经查， 周某某是从之前做业务

认识的朋友曹某处购买了涉案的

10 箱茅台酒， 据称曹某系茅台酒

旗下某酒类公司工作人员， 可以通

过“内部渠道” 调货， 并且价格低

于市场价。 在确认华某所要购买的

茅台酒种类和数量之后， 曹某通过

物流公司将茅台酒发给周某某， 周

某某再将所收的华某支付的 8.4 万

元货款通过物流公司转付给曹某。

在此基础上， 承办法官跟双方

反复沟通。 华某也松口了， 称其因

婚宴用酒被亲朋说是假酒， 丢了面

子， 打官司就是为了出口气。 周某

某亦有表达歉意之态。 最终双方总

算坐回调解桌前， 在法庭的主持

下， 最终达成由周某某返还华某 8

万元货款的调解协议。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网络贷款不还， 借款

人就会遭遇到各种花式催款方式，

其中“轰炸” 借款人通讯录， 骚扰

借款人的亲朋好友， 是最为常见的

催收方式。 借款人王先生在遭遇了

这种暴力催收后， 没有忍气吞声，

而是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 将负责

贷款的汽车咨询公司告上了法庭。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了判决， 认定汽车咨询公司的行

为构成了侵权， 判决其赔礼道歉并

赔偿王先生经济损失。

“你晚上不做噩梦吗？ 你姐姐

王晓晓不做噩梦吗？ 天天接到电话

啊， 你朋友张强不做噩梦吗？ 天天

接到电话。” 王先生手机通讯录上

的亲朋好友都被一家汽车金融公司

骚扰个遍， 这令王先生怒不可遏，

当他追问催款人如何获得这些亲友

的联系方式时， 催款人嚣张地报出

了一连串通讯录上的名字。

事情得从王先生买车说起。

2018 年 4 月， 王先生购买了一辆

二手车， 车辆价格为 49300 元， 王

先生首付 17300 元， 余款 32000 元

需贷款。

于是， 上海某汽车咨询公司为

王先生办理贷款业务。 王先生表

示， 业务员在未明确告知他贷款构

成的情况下， 欺骗他在多份合同、

文件上签字， 并将平台费、 GPS费

用、 保险费等亦作为王先生的贷款

费用写进了 《借款服务合同》， 并

且未给过他任何合同原件。

王先生认为， 汽车咨询公司的

营业范围并无发放贷款， 现汽车咨

询公司从事贷款业务已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 且汽车咨询公司修改购

车款、 虚构买卖合同、 未经他同意

而增加贷款费用， 均属欺诈行为，

因此 《借款服务合同》 是无效的，

汽车咨询公司应返还多贷的平台费

等费用， 同时赔偿他因此遭受的损

失。 王先生说， 他未归还贷款后，

汽车咨询公司向王先生亲友发催收

短信、 打电话侮辱王先生。 王先生

认为， 汽车咨询公司通过不合法的

手段取得王先生亲友的联系方式，

侮辱王先生， 已侵害了王先生的名

誉和个人信息等权利， 应当赔偿王

先生的精神损失费。

为此， 王先生起诉该汽车咨询

公司， 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 《借款

服务合同》 无效， 汽车咨询公司返

还平台费借款 5500 元、 保险费借

款 4200 元、 GPS 费借款 2280 元；

汽车咨询公司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

王先生精神损失费 10000 元； 赔偿

因案件支出的交通费用等 5000元。

汽车咨询公司则表示， 公司并

未发放贷款， 而是从事购车服务，

且汽车咨询公司并未欺骗王先生，

合同也无其它法定的无效情形， 因

此 《借款服务合同》 不应被认定无

效， 相应费用也不应返还； 王先生

主张的交通费等损失， 是他起诉的

必要支出， 应由他自行负担； 依照

合同约定， 汽车咨询公司确有管理

催收贷款的义务， 但其并未对王先

生暴力催收或造成王先生名誉受

损， 不应赔偿王先生精神损失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借款

服务合同》 约定和汽车咨询公司的

陈述， 汽车咨询公司负有管理回收

借款的义务， 汽车咨询公司未能核

实并提供其他负有回收借款的义务

人， 催收短信是以该汽车金融名义

发给王先生、 催收电话中也是自称

“汽车金融让我给你要的”，据此，汽

车咨询公司向王先生及亲友发催收

短信、 电话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

度可能性， 法院予以认定。 法院指

出， 无论具体的催收行为是通过汽

车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实施还是通

过汽车咨询公司委托的他人实施，

均可认定为汽车咨询公司的行为。

其次， 汽车咨询公司未经王先

生许可， 获取王先生手机联系人的

联系方式， 已侵犯了王先生的隐私

权； 汽车咨询公司拨打王先生电

话， 在言谈中多次侮辱王先生及王

先生的母亲、 姐姐， 已侵害了王先

生的人格尊严， 因此， 王先生有权

要求汽车咨询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考虑汽车咨询公司取得王

先生手机联系人的信息后， 发的短

信内容并无明显过激不当之处， 同

时汽车咨询公司对王先生的侮辱行

为亦未公开进行并造成严重后果，

故由汽车咨询公司对王先生进行赔

礼道歉即可， 无需赔偿精神损失。

本案中， 汽车咨询公司侵犯王

先生的人格尊严、 个人信息， 王先

生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了相应费

用， 应由汽车咨询公司予以赔偿。

法院酌定各项支出总计 4000元。

最终法院判决汽车咨询公司向

王先生赔礼道歉， 并赔偿其各项损

失 4000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登报刊登广告， 4 次

筛选对象， 进行“精准行骗”。 近

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办

理了这样一起冒充名医卖“特效

药” 的案件， 被告人吕某某、 李某

某均被依法提起公诉。

2017 年， 一家名为康泽堂的

公司在“某老年报” 上刊登一则广

告， 称与“中国保健协会” 等机构

合作， 要举办慈善科普公益活动，

针对人群为 65 周岁以上的离退休

人员。

据被告人吕某某、 李某某供

述， 在诈骗成功前， 他们要进行 4

次筛选。 老人们通过广告来电， 李

某某便会在电话中大致询问老人的

具体情况， 例如是否有心脑血管方

面的疾病， 是否是离退休人员， 是

否有子女陪伴等。 待老人初次来公

司， 李某某会让老人填写详细信

息。 吕某某则出面和老人谈话并赠

与其礼物。 之后， 根据老人填写的

信息进行筛选出重点客户， 通知他

们再次来公司。 当他们第三次来到

公司参加“名医” 讲座时， 吕某

某、 李某某会在现场鼓掌烘托气

氛， 同时也会时刻观察老人们的神

情举动， 不认真听讲的就会被“淘

汰”。 层层筛选， 最终选出诈骗对

象。

讲座之后， 重点客户会被单独

叫进一个小房间， “名医” 会介绍

一款名为“特瑙芯安” 的“药物”，

宣称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特效

药， 因“李嘉诚基金会每盒援助

1000元”， 所以每盒只卖 987元。

被告人吕某某于 2017 年 3 月

至 2018年 12 月担任该门店负责人

期间， 受害人数多达 16 人， 涉案

金额 30 余万元。 检察官认为， 被

告人吕某某、 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诈骗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涉

嫌诈骗罪。 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最终被告人吕某某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 元； 被告人李某某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

币 5000元。

骗子精准诈骗，冒充名医卖“特效药”

遭遇花式催款，“轰炸”通讯录

贷款人怒告贷款公司侵权获支持

偷偷用室友支付宝转账50余次
男子因盗窃罪获刑 3?，缓刑 3?

办婚宴，托朋友却买到假茅台
最终达成返还 8?元货款的调解协议


